
横沥镇 2022年“8·6”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2年 8月 6日 20:00时许，位于东莞市横沥镇裕宁北

路 13 号 1 号楼 102 室的东莞彩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名外

聘电工在铺设电气线路过程中从人字梯上摔落导致头部受

伤，于 8月 22日 12时 23分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3年 1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横

沥镇 2022年“8·6”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要求，确保对发生的生

产安全事故回头看，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

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进一步推动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

方案》（粤安办〔2023〕79号，以下简称《评估工作方案》）

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

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横沥镇安委办对涉事相关单

位和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

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3年 12月，横沥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立

评估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

文件，逐项对照《事故调查报告》，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

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等方式对事故有关情况进行评估，

向有关单位下发了《关于报送横沥镇 2022 年“8·6”一般

其他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的通知》。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横沥应急管理分局和横沥镇安委办关

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

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

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等

文件、资料，明确了《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序号
责任单位及

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陈*宜

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已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对陈*

宜作出处罚款人民币

25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后因其逾期未缴纳

罚款，东莞市应急管理

局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

2

东莞彩润新

材料有限公

司

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已于

2023年 3月20日对东莞

彩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作



出处罚款人民币 35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后

因其逾期未缴纳罚款，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已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

院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

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已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对郑*

佳作出处罚款人民币

8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后因其逾期未缴纳

罚款，东莞市应急管理

局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

3 黎*河
建议横沥镇安委办约谈裕宁社区分管安

全生产负责人。

2023 年 3 月 2 日，时任

镇安委办主任邓*坤已

约谈裕宁社区分管安全

生产负责人黎*河。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切实加强对危险作业的安全监管

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横沥应急管理分局将工贸行

业企业危险作业报备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的一种常态手段，持

续推动“工贸企业危险作业报备”落地见效，2023年度，共

收到工贸企业危险作业报备 137例。其中，有限空间作业 11

例、动火作业 43 例、高处作业 34 例、吊装作业 25 例、临

时用电 10例、维修作业 14例。扩大危险作业报备工作的宣

传面和覆盖面，着力提高工贸企业做好危险作业报备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企业危险作业安全生产

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查处。

（二）切实加大工贸企业执法监察力度



横沥应急管理分局多措并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安工作。

一是开展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聚焦有限空间、

粉尘涉爆、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领域，制定年度专项整治方

案，全面深入排查，抓好闭环管理。二是扎实开展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研究制定《横沥镇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

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职责，细化

工作措施，确保各项重大事故隐患形成闭环式责任链条。三

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按照年度监管检查计划完成

本单位“双随机、一公开”工作，2023年度，横沥应急管理

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906人次，对 302家各类企业进行了安

全生产执法检查，排查治理事故隐患 106项，发出隐患整改

指令书 90份，整改率 100%。对一般违法行为立案 33起，

简易程序处罚 57起，合计行政罚款 77.48万元。

（三）加强对分租式厂房内企业的安全管理

横沥应急管理分局和各村（社区）进一步加强对分租式

厂房内企业的安全检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与承租企业签订

安全生产协议，强化对分租式厂房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

调、管理，堵塞安全生产管理漏洞。督促辖区企业建立健全

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在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

有限空间、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前应当先进行企业内部审批

登记，并通过“东莞应急管理”微信小程序登录“临时危险

作业”进行报备，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作

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和遵守相关操作规程。



四、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企业仍对危险作业报备工作不够重视，对危险

作业的安全管理工作、辨识能力不足，不清楚具体报备流程。

二是个别企业报备的主动性较低，存在漏报、迟报甚至不报

的情况。

五、工作建议

（一）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

责任，带头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做到安全责

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

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企业所有人员承担的安全生

产责任，实现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岗位相匹配。建立企业

内部安全生产监督考核机制，推动各个岗位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到位。

（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教育

加强宣传教育，推动辖区企业落实危险作业报备工作，

严禁冒险作业、野蛮作业、违章作业等行为。强化宣传教育

重点，对于特种作业，要求企业必须对作业人员的资质证件

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作业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和安全操作知

识。进一步推进安全宣教全覆盖，开展“五进”活动，深化

“安全生产莞邑行”、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知

法、懂法和守法自觉性，营造更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